泰安市泰山区天烛峰路加油站5年使用权转让项目现场踏勘确认书

本方于    年  月  日，对泰安市泰山区天烛峰路加油站5年使用权转让项目的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。本方对出租方的现场情况及周边情况都进行过充分了解和确认，完全认可该项目出租现状，自愿接受该项目的全部现状及瑕疵，承诺现场踏勘所提供的所有报名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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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注：
（1） 《现场踏勘确认书》一式两份。意向承租方和出租方各一份。
（2） 本方即意向承租方（踏勘人）。
（3） 意向承租方在报名时须向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提交《现场踏勘确认书》作为报名先决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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